市场监管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1、基本信息

	1.1 标准名称
	中文
	经营主体信用标注分类与管理指南

	
	英文
	Guidelines for Credit Labeling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Business Entities

	1.2 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一致性程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

	
	
	英文名称
	——

	
	
	中文名称
	——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件名称和文件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市场监管行业标准制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国市监办发〔2025〕39号）
	计划编号
	2024MR0044

	1.4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5年4月—— 2027年4月

	1.6 标准起草单位
	河南省平台经济发展指导中心、河南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竞争政策与评估中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应用研究中心、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信用中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标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红盾大数据（北京）有限公司

	1.7 起草团队
	陆进宇、周二磊、温圣军、马晓威、赵花蕊、黄涛、吕晶晶、张志清、韦东鹏、郝伟伟、郑岩、吴刚、杨涛、董方、付学敬、李小姗、杨子、王国芳、杜夏依、闫晶晶、张寅、孟祥宾、王喜立、李凯、何新娜、陆新、侯爵、袁晓月、余露、张中阳、陈洪岩

	1.8 标准体系表内编号
	——

	1.9调整情况
	无

	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要求）
	（一）工作背景
近年来，随着商事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和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市场主体数量快速增长，需要建立完善高效的新型监管机制。因此，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基层监管中人少事多、任务繁重等问题和风险，创新建立经营主体“信用标注”管理模式，为提升监管效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探索一条新的路径。根据《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深化信用提升助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需打造标注体系，建立经营主体标注体系与标注规则，并推动其在重点监管、跨部门综合监管等方面的应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打造信用标注体系，根据行业领域、监管事项、风险状况等维度，结合经营主体经营范围规范化表述建立经营主体标注体系，助力经营主体精细化画像，提升监管针对性有效性；建立标注规则，明确标注设定依据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设定标注权限，规范标注体系管理；依法依规公示标注信息，服务社会公众更好掌握经营主体信用状况；鼓励各地优先从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中选取与精准监管、服务发展等相关的指标进行分类标注，探索从市场监管重点行业领域、特殊重点区域经营、社会高度关注行业等维度设置标注；推动经营主体标注体系在帮扶发展、监管执法、统计分析等方面的应用，能够通过标准化手段解决基层监管中人少事多、信息壁垒、效率低下等问题，助力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容选取部分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区域，探索形成部分工作经验，为该标准研制奠定一定基础。
（二）目的及意义
目前在市场监管工作中信用标注处于探索阶段，存在诸多痛点亟待解决。制订本标准，一方面，解决信用标注标准不一问题，提升信用监管数据质量。各地信用标注工作缺乏统一标准，信息的采集、归集、共享和应用较为混乱，不同地区、部门之间数据格式不统一、指标不一致，形成信息孤岛，阻碍信用信息的有效流通与整合利用，影响监管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在筛选监管对象时，由于缺乏科学的信用标注体系支撑，主要依赖经营地址、经营范围等基础信息，存在错漏多、效率低的问题，还容易出现监管空白与重复监管现象。另一方面，解决信用标注与经营主体风险分类指标体系协调性问题，保持信用监管规范统一。目前，国家市场监督总局陆续出台各类经营主体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用于提升监管执法的精确性和靶向性，因此，在归集经营主体数据时，拟选取经营主体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指标、类别指标以及能够用于公开公示、具有地方部门特色的经营指标进行标注，有效解决“信用标注”与“风险分类”体系的协调性，保持信用监管工作的规范和统一。
因此，本标准拟通过构建统一规范的信用标注体系，确保市场监管领域内经营主体信用信息的采集、归集、共享和应用过程中的规范性和一致性，形成有效的经验积累和标准化成果产出，助力精准监管和科学监管。一是有利于科学构建“信用标注”体系，持续夯实监管数据。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根据日常监管需求，按行业、风险和信用分类等级梳理抽查事项、检查对象数据标注清洗逻辑，通过标准设立，有利于智能求取监管对象交集，实施自动化标注，建立涵盖经营、监管、奖惩等内容的“信用标注”体系。通过“离线+实时”的方式，对数据及时更新、治理、标准化管控，直观、精细展示经营主体信用状况，为基层监管中各类检查和涉企服务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二是有利于“标注分类+风险分类”双体系并行，持续推进差异化监管。采用“标注化分类+信用等级分类”双结合抽查模式，智能化筛选检查对象，科学制定抽查任务，对经营主体实施靶向抽查、差异化监管。同时根据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及要求）
	检查结果，动态调整经营主体标注，实现无事不扰和高效监管的有机统一。三是有利于拓展“信用标注”融合应用，大幅提升监管效能。应用“信用标注”管理，基层监管人员能够通过各类属性的标注，智能化筛选检查对象，有效规避以往专项整治中依靠经营地址、经营范围等条件筛选监管对象名单存在的错漏、效率低下等风险。同时，基层监管人员通过应用软件系统化、批量化管理经营主体信用标注，迅速掌握辖区内经营主体相关信用信息，从而解决因人员交替产生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减轻基层监管人员重复性、机械性工作，实现监管不掉线、服务不断档。

	2.2 与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的关系
	（一）与国内标准的关系
《GB/T 22117 信用基本术语》，该标准提供了信用领域的基础术语定义，为《经营主体信用信息标注体系》中的术语使用提供了一致的基础，确保了语言和概念上的统一。
《GB 32100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该标准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识别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关键标识符。在本标准草案中，拟参考有关代码编码，实现对经营主体信用信息标注类别的准确识别和管理。同时，与《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和《SG 3—2021 市场监管基础代码集》保持协同一致。
此外，该标准将与市场监管行业标准体系中在研的《经营主体信用信息交换方式及接口规范》《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数据规范》《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字典》《企业信用风险分类评价规范》等共同构成信用行为监管的标准化体系。
经在全国标准信息服务平台（https://std.samr.gov.cn）系统查询，国内尚未发布与信用标注直接相关的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现有国家标准（如GB/T 22117、GB 32100等）主要聚焦信用术语、编码规则等基础性内容，缺乏对信用标注分类规则、权限管理及动态更新机制的系统性规范。地方实践中虽有个别试点探索，但尚未形成可复制的标准化成果。
（二）与文献的关系
该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也会参考国内外的文献和研究成果，包括公共信用信息系列国家标准解读、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的政策文件等，《公共信用信息系列国家标准解读》（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网址：https://www.cnis.ac.cn/wap/dh/bydt/kydt_1/202012/t20201211_50872.html）提供了对国内信用信息标准的深入解读，有助于理解标准的深层含义和应用场景。《GB/T39442-2020公共信用信息资源标识规则》涉及信用信息资源的标识方法，为信用信息标注的分类和编码提供参考。这些文献和研究成果为标准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案例，有助于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前瞻性。

	3、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河南省平台经济发展指导中心：牵头标准框架设计、总体协调及草案起草。
河南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参与数据标注规则等技术内容编制。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认证和市场监管大数据中心：参与信息安全、隐私保护及认证相关条款编制。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竞争政策与评估中心：参与政策解读、调研和编写。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应用研究中心：参与调研和编写。
其他参与单位：根据各自专业领域，参与标准相关部分的调研、讨论和编写工作。

	3.2 起草阶段
	2025年4月-6月：完成前期准备，奠定标准研制基础
需求调研与分析：项目组通过线上问卷、实地走访、专题座谈等形式，广泛调研了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相关技术机构及部分经营主体。重点了解了当前信用标注实践的现状、存在的痛点难点（如标准不一、数据孤岛、与风险分类体系衔接不畅等）以及对统一标准的迫切需求，形成了详细的《需求调研分析报告》，为标准技术内容的确定提供了坚实的一手资料。
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组建了由标准化专家、信用监管业务骨干、信息技术人员、数据安全专家以及行业代表构成的多元化起草工作组。工作组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建立了定期会商和决策机制，确保起草工作协同高效。
制定详细工作方案：围绕标准制定的目标与任务，制定了《标准研制工作方案》，明确了各阶段的工作内容、时间节点、输出成果及保障措施，为项目有序推进提供了路线图。
2025年7月-9月：完成资料收集与标准草案初稿编制
系统收集国内外资料：全面搜集并梳理了与信用标注、分类管理相关的国内外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技术标准（如GB/T 22117, GB 32100, GB/T 7027等）及最佳实践案例。重点分析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的系列政策要求，确保本标准与国家顶层设计同频共振。
编制标准草案初稿：在充分研究分析和结合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起草工作组集中研讨，确定了标准的核心技术框架与主要内容，并着手编写标准文本。初稿明确了信用标注的基本原则、体系构建（基础项与扩展项）、管理流程（归集、标注、编码、共享、维护、监督）以及具体应用场景，形成了结构完整、内容全面的《经营主体信用标注分类与管理指南（草案初稿）》。
2025年10-12月：工作组内部讨论修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组织内部集中研讨与评审：起草工作组多次召开内部会议，对标准草案初稿进行逐章、逐条、逐句的深入讨论和审议。重点就信用标注的类别划分是否科学、管理职责权限是否清晰、编码规则与现有标准是否兼容、应用场景是否贴合监管实际等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证，并达成一致意见。
反复修改与完善：根据内部评审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多轮修改、打磨与完善，解决了文本中的模糊表述、逻辑矛盾和潜在歧义，增强了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工作组内部讨论稿。
2025年12-2026年2月：多方征求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在工作组内部讨论稿的基础上，起草组经征求总局信用监管司及其他相关方意见，最终形成了《经营主体信用标注分类与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该稿内容成熟、结构清晰，已具备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条件。

	3.3 征求意见阶段
	拟于2026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4标准审查阶段
	——

	4、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信用标注类别的基本原则。明确实用性、协同性、公开性等基本原则。
2.信用标注体系的构建。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职责，确定信用标注的内容权限。该部分主要参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用风险分类体系中的定性指标项和类别指标项，以及在实际监管中能够予以公开公示、具有地方部门特色的指标项，拟划分为基础项、扩展项。一是基础项。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设置，包括但不限于基础属性、监管执法、信用评价和关联信息等维度等维度。二是扩展项。由省（市）级监管部门自定义设置，包括但不限于评价评定、其它部门推送信息等维度。
3.信用标注管理。具体包括：一是信息归集。根据监管需要归集经营主体信用信息，信息源包括但不仅限于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二是标注方式。标注方式应符合政府部门监管实际，包括但不仅限于模型标注，人工标注，智能标注。三是职责权限。标注职责权限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省（市）市场监管部门两级划分。四是标注编码。符合GB/T 7027-2002中规定的编码原则；标注类别的编码应与SG 3—2021有相对应的映射编码表，保持市场监督管理业务信息化建设相统一。五是信息共享。通过数据接口方式，实现标注体系和标注结果省、市、县（区）三级共享。六是动态维护。定期对信用标注结果进行复核和更新，确保信息的时效性。七是监督与评估。主要包括建立信用标注的监督机制，确保标注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和有效性，定期对信用标注管理体系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
4.信用标注应用。主要分为监管应用、决策分析、服务发展等内容。
5.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主要包括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信息等。

	5、验证情况（适用时填写）

	5.1 验证单位情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验证过程
	——

	5.3 验证数据分析
	——

	5.4 验证评价
	——

	5.5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

	6、附加说明（可选）

	6.1 宣贯标准的
建议
	建议在标准发布后，通过培训、线上解读、试点示范等方式，推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准确理解与实施。

	6.2 修订和废除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6.3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推荐性标准

	6.4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6.5 参考文献
	[1] GB/T 22117 信用基本术语
[2] GB 32100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3]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4] SG 3—2021 市场监管基础代码集
[5]《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

	联系人
	陆进宇
	联系电话
	13525506115
	电子邮箱
	jinyu_lu@126.com

	注：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1章、第2章、第4章和第6章。
2.第5章和第6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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